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51號

抗  告  人  丙○○    住○○市○○區○○路00巷00號

視同抗告人  甲○○  

關  係  人  乙○○  

            丁○○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認可收養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2日

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養聲字第53號裁定提起抗告，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裁定廢棄。

二、認可丙○○（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

000000000號）於民國113年3月4日收養甲○○（男，民國00

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養子。

三、聲請及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認可收養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以收養人及被收養人

為聲請人，家事事件法第115條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有

關當事人能力、訴訟能力及共同訴訟之規定，於非訟事件關

係人準用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準用非訟

事件法之規定，復為非訟事件法第11條及家事事件法第97條

所明定。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適

用下列各款之規定：㈠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

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

力，㈡他造對於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其效力及於全

體，㈢共同訴訟人中之一人生有訴訟當然停止或裁定停止之

原因者，其當然停止或裁定停止之效力及於全體，民事訴訟

法第56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本件抗告人即收養人丙○○

（下稱收養人）對於原審裁定提起抗告，因本件聲請認可收

養事件，須以收養人及被收養人為共同聲請人，對於被收養

人甲○○（下稱被收養人）必須合一確定，依上開規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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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人之合法抗告，效力應及於全體，即應視被收養人亦有合

法之抗告，合先敘明。

二、收養人及被收養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收養人為被收養人

生父乙○○之弟弟、被收養人之叔叔，因收養人無子女，願

收養被收養人為養子，雙方於民國113年3月4日訂立收養契

約，並經被收養人之生父母乙○○及丁○○同意。為此，爰

依民法第1079條第1項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准予認可等語。

三、原審則以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雖相處良好，惟未產生如同父

母子女間之情感連結，亦缺乏創設親子關係之意思，不合收

養之本質及實質要件，有違收養目的，不應認可，而駁回收

養人及被收養人認可收養之聲請。

四、抗告意旨略以：被收養人自幼由收養人照顧長大、負責接

送，參與收養人之公司家庭日，彼此有一定之情感，收養人

未婚無子，希望老有所依，被收養人亦願擔負此責，彼此均

有收養之意等語。並聲明：原裁定廢棄，請准認可本件收

養。

五、按「收養應以書面為之，並向法院聲請認可。收養有無效、

得撤銷之原因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者，法院應不予認可」、

「收養者之年齡，應長於被收養者20歲以上」、「夫妻收養

子女時，應共同為之，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單獨收

養：㈠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女。㈡夫妻之一方不能為意

思表示或生死不明已逾三年」、「夫妻之一方被收養時，應

得他方之同意」、「子女被收養時，應得其父母之同意。但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㈠父母之一方或雙方對

子女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有其他顯然不利子女之情事而拒絕

同意。㈡父母之一方或雙方事實上不能為意思表示。前項同

意應作成書面並經公證，但已向法院聲請收養認可者，得以

言詞向法院表示並記明筆錄代之」、「被收養者為成年人而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不予收養之認可：㈠意圖以

收養免除法定義務。㈡依其情形，足認收養於其本生父母不

利。㈢有其他重大事由，足認違反收養目的；」、「收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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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認可裁定確定時，溯及於收養契約成立時發生效力」，

民法第1079條、第1073條第1項本文、第1074條、第1076條

本文、第1076條之1、第1079條之2、第1079條之3本文分別

定有明文。又按成年人被收養與未成年人被收養之情形未盡

相同，法院於認可收養時，對於被收養人為未成年人時，固

應以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為主，惟對於被收養人為成年人

時，被收養人尚可照顧養父母，有利於養父母，除有民法第

1079條之2法院應不予認可之情形外，法院自無不予認可之

理（最高法院104年度台簡抗字第38號裁定意旨參照）。是

成年收養應以防止脫法行為為主，避免成年收養時，被收養

者藉收養之手段達到免除扶養義務等脫法行為之目的，即被

收養者為成年人時，須有意圖以收養免除法定義務或收養於

其本生父母不利或違反收養目的之情形，法院始應不予收養

之認可。

六、本院之判斷

　㈠收養人為00年0月00日生，且未婚、無子女，被收養人為00

年0月00日生，亦未婚，雙方於113年3月4日簽署收養契約暨

同意書，同意由收養人收養被收養人而達成收養合意，並據

被收養人之生父母乙○○、丁○○同意等情，有原審卷附之

戶籍謄本、收養契約暨同意書可憑（見原審卷第3至6頁），

並經收養人、被收養人、乙○○及丁○○於原審及本院調查

時到庭陳述在案（見原審卷第23頁及其背面，本院卷第14頁

背面至第16頁背面），堪信為真實，且核無法定無效或得撤

銷之事由。

　㈡又於本院審理行隔離訊問時，收養人稱：被收養人出生時起

即與伊同住，很黏伊，彼此感情很好，伊乃詢問乙○○能否

收養被收養人，並請乙○○幫忙問被收養人之意思等語；被

收養人則稱：伊小時候都是收養人接送伊上下課，也一直都

生活在一起，兩人之房間在隔壁，伊小時候是跟收養人一起

睡，兩人會一起打電動，收養人之員工旅遊也都是帶伊去，

放假時伊也會跟收養人出去玩，彼此關係很好，彼此相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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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朋友一樣，所以伊同意由收養人收養，伊也願意照顧收養

人等語；乙○○陳稱：收養人跟伊說其快退休，需要有人幫

忙照顧，也希望有人能叫其爸爸，問伊可否同意由其收養被

收養人，並叫伊問被收養人是否同意，伊因為收養人與被收

養人感情一直都很好，被收養人是龍鳳胎，出生時伊大兒子

才3歲，伊要上班，伊配偶照顧不來，都是由收養人幫忙照

顧被收養人，且只有收養人與被收養人是住在樓上，其他人

都住樓下，其二人感情特別好，所以伊同意由收養人收養被

收養人，伊也有問被收養人說收養人想要收養被收養人，以

後被收養人要照顧收養人，被收養人有同意等語；丁○○亦

稱：伊結婚後就搬去乙○○老家住，當時收養人就是住在老

家，收養人跟伊老公說可否收養被收養人，剛開始伊想很

多，也很捨不得，但後來想說被收養人剛出生時，收養人幫

忙照顧被收養人很多，員工旅遊時也都會帶被收養人去，兩

人感情很好，會一起玩電腦，玩得很開心，也一直都住在一

起，且被收養人也同意被收養，伊就決定同意等語（見本院

卷第14頁背面至第16頁）。互核渠等陳述一致，且可認被收

養人自出生時起即與收養人同住，由收養人協助照顧，並因

收養人未婚、膝下無子，自被收養人出生時起將其視同親

出，有實際關懷照顧事實，彼此相處融洽、感情緊密，多年

下來已建立起相互扶持之家庭依賴感情，是本件收養除具備

書面契約並聲請法院認可之形式要件外，雙方亦確有發生親

子關係之意思，足認符合建立實質親子關係之收養目的。

　㈢原審雖認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收養之動機僅係延續香火及繼

承，欠缺創設真正親子關係之意思，未符合收養之本質及制

度目的。惟被收養人為成年人，具有為身分行為之自主意

識，並有相當智識及陳述能力，亦知悉收養在法律上之意義

及效果，雖收養人、被收養人及其本生父母於原審均表示係

為了傳宗接代及繼承方為收養，然「延續香火」及衍生之繼

承問題乃我國民情風俗所常見，自當予以適度尊重，只要收

養人與被收養人間之動機正當，未違背法律規定、公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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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善良風俗，即難認有何不妥，而收養人長期關照被收養

人，被收養人日後為其養老送終之動機純正，被收養人之生

父母亦已同意本件聲請，且另育有其他成年子女（見本院卷

院第25至26頁），查無被收養人之出養於其本生父母有何不

利之情事，今收養人與被收養人欲透過收養之法律體制即成

年收養之方式，使事實上已存在親子關係之權利主體間，產

生法律上親子關係之連結效力，可認本件聲請認可收養之動

機與目的符合道德、法律上之正當性。

　㈣綜上，本件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確有收養合意，並已簽立收養

契約，且經被收養人之本生父母同意，復無任何無效或得撤

銷之原因，亦無民法第1079條之2所定應不予認可之情事，

故本件收養自應予認可，並溯及於113年3月4日簽訂收養書

面契約時發生效力。

七、綜上所述，本件認可收養之聲請於法核無不合，應予認可，

原審未及審酌上情，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尚有未洽。抗告意

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

定廢棄，並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家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民

                                      法  官  姚重珍

                                      法  官  羅詩蘋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

告，應於收受本裁定後10日內，委任律師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古罄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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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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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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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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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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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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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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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51號
抗  告  人  丙○○    住○○市○○區○○路00巷00號
視同抗告人  甲○○  
關  係  人  乙○○  
            丁○○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認可收養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2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養聲字第53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裁定廢棄。
二、認可丙○○（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於民國113年3月4日收養甲○○（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養子。
三、聲請及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認可收養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以收養人及被收養人為聲請人，家事事件法第115條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有關當事人能力、訴訟能力及共同訴訟之規定，於非訟事件關係人準用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準用非訟事件法之規定，復為非訟事件法第11條及家事事件法第97條所明定。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適用下列各款之規定：㈠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㈡他造對於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其效力及於全體，㈢共同訴訟人中之一人生有訴訟當然停止或裁定停止之原因者，其當然停止或裁定停止之效力及於全體，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本件抗告人即收養人丙○○（下稱收養人）對於原審裁定提起抗告，因本件聲請認可收養事件，須以收養人及被收養人為共同聲請人，對於被收養人甲○○（下稱被收養人）必須合一確定，依上開規定，收養人之合法抗告，效力應及於全體，即應視被收養人亦有合法之抗告，合先敘明。
二、收養人及被收養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收養人為被收養人生父乙○○之弟弟、被收養人之叔叔，因收養人無子女，願收養被收養人為養子，雙方於民國113年3月4日訂立收養契約，並經被收養人之生父母乙○○及丁○○同意。為此，爰依民法第1079條第1項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准予認可等語。
三、原審則以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雖相處良好，惟未產生如同父母子女間之情感連結，亦缺乏創設親子關係之意思，不合收養之本質及實質要件，有違收養目的，不應認可，而駁回收養人及被收養人認可收養之聲請。
四、抗告意旨略以：被收養人自幼由收養人照顧長大、負責接送，參與收養人之公司家庭日，彼此有一定之情感，收養人未婚無子，希望老有所依，被收養人亦願擔負此責，彼此均有收養之意等語。並聲明：原裁定廢棄，請准認可本件收養。
五、按「收養應以書面為之，並向法院聲請認可。收養有無效、得撤銷之原因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者，法院應不予認可」、「收養者之年齡，應長於被收養者20歲以上」、「夫妻收養子女時，應共同為之，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單獨收養：㈠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女。㈡夫妻之一方不能為意思表示或生死不明已逾三年」、「夫妻之一方被收養時，應得他方之同意」、「子女被收養時，應得其父母之同意。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㈠父母之一方或雙方對子女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有其他顯然不利子女之情事而拒絕同意。㈡父母之一方或雙方事實上不能為意思表示。前項同意應作成書面並經公證，但已向法院聲請收養認可者，得以言詞向法院表示並記明筆錄代之」、「被收養者為成年人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不予收養之認可：㈠意圖以收養免除法定義務。㈡依其情形，足認收養於其本生父母不利。㈢有其他重大事由，足認違反收養目的；」、「收養自法院認可裁定確定時，溯及於收養契約成立時發生效力」，民法第1079條、第1073條第1項本文、第1074條、第1076條本文、第1076條之1、第1079條之2、第1079條之3本文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成年人被收養與未成年人被收養之情形未盡相同，法院於認可收養時，對於被收養人為未成年人時，固應以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為主，惟對於被收養人為成年人時，被收養人尚可照顧養父母，有利於養父母，除有民法第1079條之2法院應不予認可之情形外，法院自無不予認可之理（最高法院104年度台簡抗字第38號裁定意旨參照）。是成年收養應以防止脫法行為為主，避免成年收養時，被收養者藉收養之手段達到免除扶養義務等脫法行為之目的，即被收養者為成年人時，須有意圖以收養免除法定義務或收養於其本生父母不利或違反收養目的之情形，法院始應不予收養之認可。
六、本院之判斷
　㈠收養人為00年0月00日生，且未婚、無子女，被收養人為00年0月00日生，亦未婚，雙方於113年3月4日簽署收養契約暨同意書，同意由收養人收養被收養人而達成收養合意，並據被收養人之生父母乙○○、丁○○同意等情，有原審卷附之戶籍謄本、收養契約暨同意書可憑（見原審卷第3至6頁），並經收養人、被收養人、乙○○及丁○○於原審及本院調查時到庭陳述在案（見原審卷第23頁及其背面，本院卷第14頁背面至第16頁背面），堪信為真實，且核無法定無效或得撤銷之事由。
　㈡又於本院審理行隔離訊問時，收養人稱：被收養人出生時起即與伊同住，很黏伊，彼此感情很好，伊乃詢問乙○○能否收養被收養人，並請乙○○幫忙問被收養人之意思等語；被收養人則稱：伊小時候都是收養人接送伊上下課，也一直都生活在一起，兩人之房間在隔壁，伊小時候是跟收養人一起睡，兩人會一起打電動，收養人之員工旅遊也都是帶伊去，放假時伊也會跟收養人出去玩，彼此關係很好，彼此相處就像朋友一樣，所以伊同意由收養人收養，伊也願意照顧收養人等語；乙○○陳稱：收養人跟伊說其快退休，需要有人幫忙照顧，也希望有人能叫其爸爸，問伊可否同意由其收養被收養人，並叫伊問被收養人是否同意，伊因為收養人與被收養人感情一直都很好，被收養人是龍鳳胎，出生時伊大兒子才3歲，伊要上班，伊配偶照顧不來，都是由收養人幫忙照顧被收養人，且只有收養人與被收養人是住在樓上，其他人都住樓下，其二人感情特別好，所以伊同意由收養人收養被收養人，伊也有問被收養人說收養人想要收養被收養人，以後被收養人要照顧收養人，被收養人有同意等語；丁○○亦稱：伊結婚後就搬去乙○○老家住，當時收養人就是住在老家，收養人跟伊老公說可否收養被收養人，剛開始伊想很多，也很捨不得，但後來想說被收養人剛出生時，收養人幫忙照顧被收養人很多，員工旅遊時也都會帶被收養人去，兩人感情很好，會一起玩電腦，玩得很開心，也一直都住在一起，且被收養人也同意被收養，伊就決定同意等語（見本院卷第14頁背面至第16頁）。互核渠等陳述一致，且可認被收養人自出生時起即與收養人同住，由收養人協助照顧，並因收養人未婚、膝下無子，自被收養人出生時起將其視同親出，有實際關懷照顧事實，彼此相處融洽、感情緊密，多年下來已建立起相互扶持之家庭依賴感情，是本件收養除具備書面契約並聲請法院認可之形式要件外，雙方亦確有發生親子關係之意思，足認符合建立實質親子關係之收養目的。
　㈢原審雖認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收養之動機僅係延續香火及繼承，欠缺創設真正親子關係之意思，未符合收養之本質及制度目的。惟被收養人為成年人，具有為身分行為之自主意識，並有相當智識及陳述能力，亦知悉收養在法律上之意義及效果，雖收養人、被收養人及其本生父母於原審均表示係為了傳宗接代及繼承方為收養，然「延續香火」及衍生之繼承問題乃我國民情風俗所常見，自當予以適度尊重，只要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之動機正當，未違背法律規定、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即難認有何不妥，而收養人長期關照被收養人，被收養人日後為其養老送終之動機純正，被收養人之生父母亦已同意本件聲請，且另育有其他成年子女（見本院卷院第25至26頁），查無被收養人之出養於其本生父母有何不利之情事，今收養人與被收養人欲透過收養之法律體制即成年收養之方式，使事實上已存在親子關係之權利主體間，產生法律上親子關係之連結效力，可認本件聲請認可收養之動機與目的符合道德、法律上之正當性。
　㈣綜上，本件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確有收養合意，並已簽立收養契約，且經被收養人之本生父母同意，復無任何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亦無民法第1079條之2所定應不予認可之情事，故本件收養自應予認可，並溯及於113年3月4日簽訂收養書面契約時發生效力。
七、綜上所述，本件認可收養之聲請於法核無不合，應予認可，原審未及審酌上情，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廢棄，並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家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民
                                      法  官  姚重珍
                                      法  官  羅詩蘋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告，應於收受本裁定後10日內，委任律師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古罄瑄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51號
抗  告  人  丙○○    住○○市○○區○○路00巷00號
視同抗告人  甲○○  
關  係  人  乙○○  
            丁○○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認可收養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2日
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養聲字第53號裁定提起抗告，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裁定廢棄。
二、認可丙○○（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
    0000000號）於民國113年3月4日收養甲○○（男，民國00年0
    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養子。
三、聲請及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認可收養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以收養人及被收養人
    為聲請人，家事事件法第115條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有
    關當事人能力、訴訟能力及共同訴訟之規定，於非訟事件關
    係人準用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準用非訟
    事件法之規定，復為非訟事件法第11條及家事事件法第97條
    所明定。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適
    用下列各款之規定：㈠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
    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
    力，㈡他造對於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其效力及於全體
    ，㈢共同訴訟人中之一人生有訴訟當然停止或裁定停止之原
    因者，其當然停止或裁定停止之效力及於全體，民事訴訟法
    第56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本件抗告人即收養人丙○○（下稱
    收養人）對於原審裁定提起抗告，因本件聲請認可收養事件
    ，須以收養人及被收養人為共同聲請人，對於被收養人甲○○
    （下稱被收養人）必須合一確定，依上開規定，收養人之合
    法抗告，效力應及於全體，即應視被收養人亦有合法之抗告
    ，合先敘明。
二、收養人及被收養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收養人為被收養人
    生父乙○○之弟弟、被收養人之叔叔，因收養人無子女，願收
    養被收養人為養子，雙方於民國113年3月4日訂立收養契約
    ，並經被收養人之生父母乙○○及丁○○同意。為此，爰依民法
    第1079條第1項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准予認可等語。
三、原審則以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雖相處良好，惟未產生如同父
    母子女間之情感連結，亦缺乏創設親子關係之意思，不合收
    養之本質及實質要件，有違收養目的，不應認可，而駁回收
    養人及被收養人認可收養之聲請。
四、抗告意旨略以：被收養人自幼由收養人照顧長大、負責接送
    ，參與收養人之公司家庭日，彼此有一定之情感，收養人未
    婚無子，希望老有所依，被收養人亦願擔負此責，彼此均有
    收養之意等語。並聲明：原裁定廢棄，請准認可本件收養。
五、按「收養應以書面為之，並向法院聲請認可。收養有無效、
    得撤銷之原因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者，法院應不予認可」、
    「收養者之年齡，應長於被收養者20歲以上」、「夫妻收養
    子女時，應共同為之，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單獨收
    養：㈠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女。㈡夫妻之一方不能為意思
    表示或生死不明已逾三年」、「夫妻之一方被收養時，應得
    他方之同意」、「子女被收養時，應得其父母之同意。但有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㈠父母之一方或雙方對子
    女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有其他顯然不利子女之情事而拒絕同
    意。㈡父母之一方或雙方事實上不能為意思表示。前項同意
    應作成書面並經公證，但已向法院聲請收養認可者，得以言
    詞向法院表示並記明筆錄代之」、「被收養者為成年人而有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不予收養之認可：㈠意圖以收
    養免除法定義務。㈡依其情形，足認收養於其本生父母不利
    。㈢有其他重大事由，足認違反收養目的；」、「收養自法
    院認可裁定確定時，溯及於收養契約成立時發生效力」，民
    法第1079條、第1073條第1項本文、第1074條、第1076條本
    文、第1076條之1、第1079條之2、第1079條之3本文分別定
    有明文。又按成年人被收養與未成年人被收養之情形未盡相
    同，法院於認可收養時，對於被收養人為未成年人時，固應
    以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為主，惟對於被收養人為成年人時
    ，被收養人尚可照顧養父母，有利於養父母，除有民法第10
    79條之2法院應不予認可之情形外，法院自無不予認可之理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簡抗字第38號裁定意旨參照）。是成
    年收養應以防止脫法行為為主，避免成年收養時，被收養者
    藉收養之手段達到免除扶養義務等脫法行為之目的，即被收
    養者為成年人時，須有意圖以收養免除法定義務或收養於其
    本生父母不利或違反收養目的之情形，法院始應不予收養之
    認可。
六、本院之判斷
　㈠收養人為00年0月00日生，且未婚、無子女，被收養人為00年0月00日生，亦未婚，雙方於113年3月4日簽署收養契約暨同意書，同意由收養人收養被收養人而達成收養合意，並據被收養人之生父母乙○○、丁○○同意等情，有原審卷附之戶籍謄本、收養契約暨同意書可憑（見原審卷第3至6頁），並經收養人、被收養人、乙○○及丁○○於原審及本院調查時到庭陳述在案（見原審卷第23頁及其背面，本院卷第14頁背面至第16頁背面），堪信為真實，且核無法定無效或得撤銷之事由。
　㈡又於本院審理行隔離訊問時，收養人稱：被收養人出生時起
    即與伊同住，很黏伊，彼此感情很好，伊乃詢問乙○○能否收
    養被收養人，並請乙○○幫忙問被收養人之意思等語；被收養
    人則稱：伊小時候都是收養人接送伊上下課，也一直都生活
    在一起，兩人之房間在隔壁，伊小時候是跟收養人一起睡，
    兩人會一起打電動，收養人之員工旅遊也都是帶伊去，放假
    時伊也會跟收養人出去玩，彼此關係很好，彼此相處就像朋
    友一樣，所以伊同意由收養人收養，伊也願意照顧收養人等
    語；乙○○陳稱：收養人跟伊說其快退休，需要有人幫忙照顧
    ，也希望有人能叫其爸爸，問伊可否同意由其收養被收養人
    ，並叫伊問被收養人是否同意，伊因為收養人與被收養人感
    情一直都很好，被收養人是龍鳳胎，出生時伊大兒子才3歲
    ，伊要上班，伊配偶照顧不來，都是由收養人幫忙照顧被收
    養人，且只有收養人與被收養人是住在樓上，其他人都住樓
    下，其二人感情特別好，所以伊同意由收養人收養被收養人
    ，伊也有問被收養人說收養人想要收養被收養人，以後被收
    養人要照顧收養人，被收養人有同意等語；丁○○亦稱：伊結
    婚後就搬去乙○○老家住，當時收養人就是住在老家，收養人
    跟伊老公說可否收養被收養人，剛開始伊想很多，也很捨不
    得，但後來想說被收養人剛出生時，收養人幫忙照顧被收養
    人很多，員工旅遊時也都會帶被收養人去，兩人感情很好，
    會一起玩電腦，玩得很開心，也一直都住在一起，且被收養
    人也同意被收養，伊就決定同意等語（見本院卷第14頁背面
    至第16頁）。互核渠等陳述一致，且可認被收養人自出生時
    起即與收養人同住，由收養人協助照顧，並因收養人未婚、
    膝下無子，自被收養人出生時起將其視同親出，有實際關懷
    照顧事實，彼此相處融洽、感情緊密，多年下來已建立起相
    互扶持之家庭依賴感情，是本件收養除具備書面契約並聲請
    法院認可之形式要件外，雙方亦確有發生親子關係之意思，
    足認符合建立實質親子關係之收養目的。
　㈢原審雖認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收養之動機僅係延續香火及繼
    承，欠缺創設真正親子關係之意思，未符合收養之本質及制
    度目的。惟被收養人為成年人，具有為身分行為之自主意識
    ，並有相當智識及陳述能力，亦知悉收養在法律上之意義及
    效果，雖收養人、被收養人及其本生父母於原審均表示係為
    了傳宗接代及繼承方為收養，然「延續香火」及衍生之繼承
    問題乃我國民情風俗所常見，自當予以適度尊重，只要收養
    人與被收養人間之動機正當，未違背法律規定、公共秩序或
    善良風俗，即難認有何不妥，而收養人長期關照被收養人，
    被收養人日後為其養老送終之動機純正，被收養人之生父母
    亦已同意本件聲請，且另育有其他成年子女（見本院卷院第
    25至26頁），查無被收養人之出養於其本生父母有何不利之
    情事，今收養人與被收養人欲透過收養之法律體制即成年收
    養之方式，使事實上已存在親子關係之權利主體間，產生法
    律上親子關係之連結效力，可認本件聲請認可收養之動機與
    目的符合道德、法律上之正當性。
　㈣綜上，本件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確有收養合意，並已簽立收養
    契約，且經被收養人之本生父母同意，復無任何無效或得撤
    銷之原因，亦無民法第1079條之2所定應不予認可之情事，
    故本件收養自應予認可，並溯及於113年3月4日簽訂收養書
    面契約時發生效力。
七、綜上所述，本件認可收養之聲請於法核無不合，應予認可，
    原審未及審酌上情，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尚有未洽。抗告意
    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
    定廢棄，並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家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民
                                      法  官  姚重珍
                                      法  官  羅詩蘋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
告，應於收受本裁定後10日內，委任律師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古罄瑄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51號
抗  告  人  丙○○    住○○市○○區○○路00巷00號
視同抗告人  甲○○  
關  係  人  乙○○  
            丁○○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認可收養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2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養聲字第53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裁定廢棄。
二、認可丙○○（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於民國113年3月4日收養甲○○（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養子。
三、聲請及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認可收養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以收養人及被收養人為聲請人，家事事件法第115條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有關當事人能力、訴訟能力及共同訴訟之規定，於非訟事件關係人準用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準用非訟事件法之規定，復為非訟事件法第11條及家事事件法第97條所明定。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適用下列各款之規定：㈠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㈡他造對於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其效力及於全體，㈢共同訴訟人中之一人生有訴訟當然停止或裁定停止之原因者，其當然停止或裁定停止之效力及於全體，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本件抗告人即收養人丙○○（下稱收養人）對於原審裁定提起抗告，因本件聲請認可收養事件，須以收養人及被收養人為共同聲請人，對於被收養人甲○○（下稱被收養人）必須合一確定，依上開規定，收養人之合法抗告，效力應及於全體，即應視被收養人亦有合法之抗告，合先敘明。
二、收養人及被收養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收養人為被收養人生父乙○○之弟弟、被收養人之叔叔，因收養人無子女，願收養被收養人為養子，雙方於民國113年3月4日訂立收養契約，並經被收養人之生父母乙○○及丁○○同意。為此，爰依民法第1079條第1項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准予認可等語。
三、原審則以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雖相處良好，惟未產生如同父母子女間之情感連結，亦缺乏創設親子關係之意思，不合收養之本質及實質要件，有違收養目的，不應認可，而駁回收養人及被收養人認可收養之聲請。
四、抗告意旨略以：被收養人自幼由收養人照顧長大、負責接送，參與收養人之公司家庭日，彼此有一定之情感，收養人未婚無子，希望老有所依，被收養人亦願擔負此責，彼此均有收養之意等語。並聲明：原裁定廢棄，請准認可本件收養。
五、按「收養應以書面為之，並向法院聲請認可。收養有無效、得撤銷之原因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者，法院應不予認可」、「收養者之年齡，應長於被收養者20歲以上」、「夫妻收養子女時，應共同為之，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單獨收養：㈠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女。㈡夫妻之一方不能為意思表示或生死不明已逾三年」、「夫妻之一方被收養時，應得他方之同意」、「子女被收養時，應得其父母之同意。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㈠父母之一方或雙方對子女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有其他顯然不利子女之情事而拒絕同意。㈡父母之一方或雙方事實上不能為意思表示。前項同意應作成書面並經公證，但已向法院聲請收養認可者，得以言詞向法院表示並記明筆錄代之」、「被收養者為成年人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不予收養之認可：㈠意圖以收養免除法定義務。㈡依其情形，足認收養於其本生父母不利。㈢有其他重大事由，足認違反收養目的；」、「收養自法院認可裁定確定時，溯及於收養契約成立時發生效力」，民法第1079條、第1073條第1項本文、第1074條、第1076條本文、第1076條之1、第1079條之2、第1079條之3本文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成年人被收養與未成年人被收養之情形未盡相同，法院於認可收養時，對於被收養人為未成年人時，固應以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為主，惟對於被收養人為成年人時，被收養人尚可照顧養父母，有利於養父母，除有民法第1079條之2法院應不予認可之情形外，法院自無不予認可之理（最高法院104年度台簡抗字第38號裁定意旨參照）。是成年收養應以防止脫法行為為主，避免成年收養時，被收養者藉收養之手段達到免除扶養義務等脫法行為之目的，即被收養者為成年人時，須有意圖以收養免除法定義務或收養於其本生父母不利或違反收養目的之情形，法院始應不予收養之認可。
六、本院之判斷
　㈠收養人為00年0月00日生，且未婚、無子女，被收養人為00年0月00日生，亦未婚，雙方於113年3月4日簽署收養契約暨同意書，同意由收養人收養被收養人而達成收養合意，並據被收養人之生父母乙○○、丁○○同意等情，有原審卷附之戶籍謄本、收養契約暨同意書可憑（見原審卷第3至6頁），並經收養人、被收養人、乙○○及丁○○於原審及本院調查時到庭陳述在案（見原審卷第23頁及其背面，本院卷第14頁背面至第16頁背面），堪信為真實，且核無法定無效或得撤銷之事由。
　㈡又於本院審理行隔離訊問時，收養人稱：被收養人出生時起即與伊同住，很黏伊，彼此感情很好，伊乃詢問乙○○能否收養被收養人，並請乙○○幫忙問被收養人之意思等語；被收養人則稱：伊小時候都是收養人接送伊上下課，也一直都生活在一起，兩人之房間在隔壁，伊小時候是跟收養人一起睡，兩人會一起打電動，收養人之員工旅遊也都是帶伊去，放假時伊也會跟收養人出去玩，彼此關係很好，彼此相處就像朋友一樣，所以伊同意由收養人收養，伊也願意照顧收養人等語；乙○○陳稱：收養人跟伊說其快退休，需要有人幫忙照顧，也希望有人能叫其爸爸，問伊可否同意由其收養被收養人，並叫伊問被收養人是否同意，伊因為收養人與被收養人感情一直都很好，被收養人是龍鳳胎，出生時伊大兒子才3歲，伊要上班，伊配偶照顧不來，都是由收養人幫忙照顧被收養人，且只有收養人與被收養人是住在樓上，其他人都住樓下，其二人感情特別好，所以伊同意由收養人收養被收養人，伊也有問被收養人說收養人想要收養被收養人，以後被收養人要照顧收養人，被收養人有同意等語；丁○○亦稱：伊結婚後就搬去乙○○老家住，當時收養人就是住在老家，收養人跟伊老公說可否收養被收養人，剛開始伊想很多，也很捨不得，但後來想說被收養人剛出生時，收養人幫忙照顧被收養人很多，員工旅遊時也都會帶被收養人去，兩人感情很好，會一起玩電腦，玩得很開心，也一直都住在一起，且被收養人也同意被收養，伊就決定同意等語（見本院卷第14頁背面至第16頁）。互核渠等陳述一致，且可認被收養人自出生時起即與收養人同住，由收養人協助照顧，並因收養人未婚、膝下無子，自被收養人出生時起將其視同親出，有實際關懷照顧事實，彼此相處融洽、感情緊密，多年下來已建立起相互扶持之家庭依賴感情，是本件收養除具備書面契約並聲請法院認可之形式要件外，雙方亦確有發生親子關係之意思，足認符合建立實質親子關係之收養目的。
　㈢原審雖認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收養之動機僅係延續香火及繼承，欠缺創設真正親子關係之意思，未符合收養之本質及制度目的。惟被收養人為成年人，具有為身分行為之自主意識，並有相當智識及陳述能力，亦知悉收養在法律上之意義及效果，雖收養人、被收養人及其本生父母於原審均表示係為了傳宗接代及繼承方為收養，然「延續香火」及衍生之繼承問題乃我國民情風俗所常見，自當予以適度尊重，只要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之動機正當，未違背法律規定、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即難認有何不妥，而收養人長期關照被收養人，被收養人日後為其養老送終之動機純正，被收養人之生父母亦已同意本件聲請，且另育有其他成年子女（見本院卷院第25至26頁），查無被收養人之出養於其本生父母有何不利之情事，今收養人與被收養人欲透過收養之法律體制即成年收養之方式，使事實上已存在親子關係之權利主體間，產生法律上親子關係之連結效力，可認本件聲請認可收養之動機與目的符合道德、法律上之正當性。
　㈣綜上，本件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確有收養合意，並已簽立收養契約，且經被收養人之本生父母同意，復無任何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亦無民法第1079條之2所定應不予認可之情事，故本件收養自應予認可，並溯及於113年3月4日簽訂收養書面契約時發生效力。
七、綜上所述，本件認可收養之聲請於法核無不合，應予認可，原審未及審酌上情，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廢棄，並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家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民
                                      法  官  姚重珍
                                      法  官  羅詩蘋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告，應於收受本裁定後10日內，委任律師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古罄瑄


